附件1

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行政执法类职位
专业能力测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一、本人承诺身体健康，未处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
二、本人承诺考前14日内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三、本人承诺考试当天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北京健康宝为“未见异常”，且持本人本场考试前48小时内采样(即2022年2月24日上午9点后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进入考点。核酸检测报告须为全国范围内具有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纸质或电子报告，提供的报告上须准确显示采样时间，要精确到小时。
四、本人承诺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N95口罩，除身份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考点内保持1米以上的间隔距离，考试结束后，按照楼层分布分批离开考点。
五、考试期间，本人尽量保持考点、住所两点一线。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不参加聚会聚餐。
请填写以下问题：
1、考前14日内本人已进行自我健康监测且无发热、干咳、乏力、咽痛、鼻塞、流涕、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是  ○否
2、考前21日内本人、共同居住家属未经停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3、考前21天内本人、共同居住家属无新冠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者或2次密接者（密接的密接）
○是  ○否
4、考前21天内周围无聚集性发病（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等场所，出现2例及以上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是  ○否
5、考前21天内本人、共同居住家属未去过境外或存在与境外人员接触史
○是  ○否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行政执法类职位专业能力测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保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任何隐瞒和疫情相关的事宜，均属违法行为，个人须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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